附件1

[bookmark: _GoBack]2023年度省外扬子杯申报规模标准

一、房屋建筑工程
1、公共建筑工程：除砖混结构以外的建筑面积≥10000㎡或≥10层的单体工程，总建筑面积≥50000㎡的群体建筑。
2、住宅工程：除砖混结构以外的建筑面积≥10000㎡的单体住宅工程，总建筑面积≥50000㎡的住宅小区或组团。入住率在40%及以上。
3、工业建筑工程：建筑面积≥10000㎡或单跨≥24米的单体工程，或单位工程造价≥8000万元的建设项目。
申报工程必须包含地基基础、地下室（如有）、安装工程各分部内容，满足使用功能要求。申报工程若采用区域能源供应系统（包括供热系统、供冷系统、生活热水系统、供蒸汽系统、供电系统等）的，需提供相应能源来源说明。
参建单位工作量≥单位工程造价的10%或≥2000万元的，均可作为参建单位申报。
二、市政工程
1、 城市道路：
（1） 城市道路、地下综合管廊、地下管线、地下通道、停车场工程：单位工程造价≥2000万元。
（2） 隧道工程：断面≥20㎡。
（3） 照明工程：单位工程造价≥800万元。
2、城市桥梁：
（1）高架桥工程：连续长度≥1500m或单位工程造价≥2亿元。
（2）互通立交桥工程：单位工程造价≥1亿元。
（3）桥梁工程：单跨跨度≥40m或连续长度≥100m。
3、城镇燃气：
燃气场站工程：总储存容积≥500立方米或供气规模≥15万立方米/日。
4、城镇供排水：
（1）给水厂及污水处理厂工程：日处理能力≥5万吨。
（2）泵站工程：单位工程造价≥2000万元。
（3）市政污泥处理处置设施、城镇污水处理厂尾水再生水利用工程、海绵城市工程、水环境治理工程：工程造价≥800万元。
5、垃圾处理工程：单位工程造价≥3000万元。
6、其它具有创新示范和指导作用的市政精品工程。
参建单位工作量≥单位工程造价的10%或≥2000万元的，均可作为参建单位申报。





